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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技术指南

为贯彻落实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工作，制定本技
术指南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42号）规定的疑似污染地块对
人体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初步调查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。其他情形的建设用地土壤环境
调查可参照本指南执行。

指南不适用于含有放射性污染的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。

二、原则规定

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工作应当依据《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25.1）、《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
》（HJ25.2）、《污染场地风险技术导则》（HJ25.3）和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与修复工作指南（试行
）》，并符合本指南相关要求。

三、调查程序

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一般程序包括初步调查、详细调查、风险三个阶段。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和隐
蔽性，一次性调查不能满足本阶段调查要求的，则需要继续补充调查直至满足要求。

初步调查：包括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、信息整理及分析、初步采样布点方案制定、现场采样
、样品检测、数据分析与、调查报告编制等。初步调查表明，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筛选值）的，则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（即低于可接受水平），



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；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筛选值）的，则
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（即可能超过可接受水平），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。初步调查无
法确定是否超过国家或地方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筛选值）的，则应当补充调查，收集
信息，进一步进行判别。

详细调查：包括详细调查采样布点方案制定、水文地质调查、现场采样、样品检测、数据分析与、调查
报告编制等。详细调查应当进一步确定土壤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范围，以及对土壤、地表水、地
下水、空气污染的影响情况，分析污染物在该地块的迁移与归宿等，为风险、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
等提供支撑。详细调查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，或需要进一步精细测算治理与修复范围时，则应当补充调
查，收集更多信息。

风险：主要工作程序包括危害识别、暴露、毒性、风险表征、风险控制值计算等。通过风险判断土壤及
地下水污染造成的人体健康风险是否超过可接受水平，并计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风险控制值。

四、调查要点

（一）调查范围

调查范围原则上为疑似污染地块的边界范围内。

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到地块边界以外：如地块边界附近土壤可能受到本地块污染的，需确定地块地下水
污染范围的，地块周边存在环境敏感目标的（如学校、居民区等）等情形。

（二）布点要求

布点是土壤环境调查的关键环节。布点不当可能发现不了污染，造成误判。布点数量应当综合考虑代表
性和经济可行性原则。鉴于具体地块的差异性，布点的位置和数量应当主要基于的判断。原则上：

初步调查阶段，地块面积≤5000m2，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3个；地块面积＞5000m2，土壤采样点位数
不少于6个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。

详细调查阶段，对于根据污染识别和初步调查筛选的涉嫌污染的区域，土壤采样点位数每400m2不少于1
个，其他区域每1600m2不少于1个。地下水采样点位数每6400m2不少于1个。

有以下情形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密布点，如污染历史复杂或信息缺失严重的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等
。

（三）土壤污染物的检测项目

漏检污染项目可能发现不了污染，造成误判。

土壤中污染物的检测项目原则上应当根据保守原则确定。疑似污染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及其在环境
中转化或降解产物均应当考虑纳入检测范畴。

（四）水文地质和土壤理化性质调查

水文地质条件关系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迁移、转化和分布。需要调查：地块土层结构及分布、地
下水位、地下水垂向水力梯度、地下水水平流速及流向等。

土壤的具体理化性质是风险的重要参数。需要调查：土壤有机质含量、容重、含水率、土壤孔隙率、渗



透系数等。

（五）实验室检测原始数据管理

检测数据的真实性、可靠性是调查的基础。参与土壤环境调查的实验室，应当保存所有样品检测的原始
数据（包括电子数据）以备检查，原则上至少保存2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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